关于印发包头市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旗县区卫生健康委、财政局、医保局，市级公立医院：
为进一步推动包头市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，规范公立医院经济活动及相关业务活动，建立健全权责清晰、制衡有力、运行有效、监督到位的内部控制体系，依据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》《关于加强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》《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实施办法》等，制定本办法，现予以印发，请各级公立医院、旗县区卫健委遵照执行。
 
包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包头市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头市医疗保障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7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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